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蕉岭县财政 局

蕉财教函〔2021〕14号

《关于提前下达2021年义务教育家庭经济困难学生

生活费补助资金的通知》的函

蕉岭县教育局：

根据梅州市财政局《关于提前下达2021年义务教育家

庭 经 济 困 难 学 生 生 活 费 补 助 资 金 的 通 知 》（梅市财 教

〔2020〕121号〉精神，现下达2021年义务教育家庭经济困

难学生生活费补助资金1090000元（详见附件〉， 请你单位

严格按文件规定执行。

附件：《关于提前下达2021年义务教育家庭经济困难学

生生活费补助资金的通知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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